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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NFT），是与同质化代币（Fungible Token，FT）相对的概念，以和
同质化代币性质非常相似的比特币为例，每一个比特币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同质化通证”
，而每个非同质化通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此称其为非同质化通证。非同质化通证是根据区、块、链平
台上的NFT发币协议[1]发行，用于表示数字资产的唯一加密货币令牌。

NFT具有、不可分割、不可篡改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其可以与特定事物进行绑定，提供一种标记数字资
产权利归属的方法。[2]这一作用尤其受到数字艺术品、数字收藏品（以下简称艺术品）领域的青睐。因
此，艺术品领域已经成为了NFT主要、常见的应用领域[3]，阿里拍卖、优版权均开始了在数字艺术领域
使用NFT的尝试。但是，关于利用NFT进行艺术品交易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系
统的分析和解读，为了规避交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本文将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一、NFT艺术品交易的现有认识NFT 在当下的交易模式中，主流的NFT交易平台（如OpenSea）通常不会
特别标明被交易的NFT绑定的数字资产上的权利具体为何，而是依靠共识默认将NFT所承载的信息内容
所对应的事物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在此情况下，如果NFT交易双方对该交易的标的和性质没有分歧或
异议，即便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合同也不会产生争议，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自然不需要用法律来解决
问题。但如果出现争议，当事人无法达成共识，此时则需要法律介入。而公众对于NFT艺术品交易的性
质，存在以下三种认识。

种观点认为，NFT艺术品交易的性质是版权交易。这种观点常见于NFT科普类文章，作者往往用“NFT
作品”描述交易标的。[5]因为NFT是通过载入数字艺术品数据信息铸造的，两者本质都是一种信息。公
众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使得参与NFT交易的各方将NFT作为艺术品作品本身看待。但艺术品作品仅能
产生版权，因此部分公众就当然地将NFT交易视为版权交易。

第二种观点认为，NFT艺术品交易是“画纸”的交易，即作品载体的交易。传统的艺术品由作为载体的
物和作品的信息构成，简言之就是画纸和纸上的画。如今数字艺术品被储存在服务器中，作品被直接呈
现在屏幕前，就好比纸上的画还在，但画纸这一载体却不再存在，出现了作为载体的“物”的缺位。由
于NFT从功能上看可以记录信息，当NFT与作品形成了对应关系后，公众可能会将记录信息的NFT理解
为作品的载体物。因此，NFT交易标的会被部分公众视为作品载体所有权。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NFT艺术品交易是对NFT自身的交易。有学者认为：“加上了NFT从事拍卖的标的
物只是对原作品所属特定电子档案的识别，也就是特定的NFT本身，别无其他⋯⋯透过NFT的区/块/链链
接并不会导致任何原附属于该特定资产的权利或义务发生转让。”
即NFT的交易标的仅为NFT自身，与作品版权或作品载体所有权无关。

可见，对于通过NFT进行有关数字艺术品交易的标的究竟为何，目前存在不同理解。为了更好地维护交
易安全、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有必要进一步判断上述观点的正误，并分析NFT的交易性质。

二、NFT艺术品交易的实质NFT

首先，NFT交易标的并非作品的版权。我国版权权利变动采取意思主义（也称意思表示主义），[7]版权
的权利变动与否只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关。当事人若在交易NFT过程中具有版权交易的合意，即可通
过NFT交易实现版权变动，NFT的交易标的并非默认包含作品版权。[8]但事实上，公众一般无法理解一
幅画上存在物权与版权两个不同的权利。例如，在拍卖行中买家拍得艺术家的一幅实体油画，其仅能获
得载有该幅油画的画纸的物权，而纸上美术作品的版权仍由创作出该作品的艺术家仍然保有。从公众的
视角来看，买家购得该油画后，就相当于买到了这幅画本身，至于“这幅画本身”究竟是指物权也好，
版权也罢，二者对公众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也就不会对此进行区分，自然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共识
。

在数字艺术品出现后，公众的观点并没有变化，仍然认为买到数字艺术品相当于买到这幅画本身，“这
幅画本身”所指的权利仍然不清楚。[9]在NFT与数字艺术品建立联系后，公众对NFT艺术品交易的性质
依然没有形成共识，NFT交易无法被唯一地解释为版权交易。同时，NFT所有权的变动也并非版权变动
法定要件，难以由此直接认定NFT交易过程中具有版权转让的合意，实现了版权转让。

其次，NFT交易标的并非作品载体的所有权。虽然NFT所绑定的数字艺术品可以通过链上存储和链下存
储两种方式储存，其中链下存储又分为去中化存储和中心化存储两种方式。但无论哪种存储方式，NFT
所绑定的数字艺术品的载体均应当是储存该数字艺术品的服务器硬盘。而NFT所记载的数字艺术品的信
息仅能指向该艺术品，NFT本身也是信息而非存储设备，交易NFT时并不涉及作品载体的所有权移转。
因此，在当事人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NFT交易标的与作品版权无关，也与作品载体所有权无关。

既然NFT交易标的既非版权，又非作品载体的所有权，那么交易NFT的法律效果是否仅涉及NFT本身被
转让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NFT不具有实体而存在于网络，具有可转让的价值，符合网络虚
拟财产的属性。NFT虽然本质上为不具有实体的信息，但其作为标记权利归属的数字凭证，具有独立价
值，其价值来源于公众对“物品+NFT”这一新形式所产生的信仰与炒作，[11]例如铸入作品信息的NFT
也被认为有着类似现实艺术品的价值，是“数字世界的艺术品原件。因此，NFT属于具有价值的网络虚
拟财产，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本身能作为交易标的，其具体价值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

因此，NFT交易的本质是对NFT本身的交易，而非转让其他权利。如果需要使NFT交易实现版权转让的
法律效果，关键是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交易版权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学者也指出：“除非NFT交易
双方另有约定，作品的原始作者依然完全保有对其作品的所有权和相关知识产权。”[13]。当然，除使
用于版权领域外，NFT也可以成为其他权利的权属凭证，用于实现相关权利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仍然需
要另行合意约定。如常见的游戏道具NFT就是一种债权凭证[14]，这一法律效果形成原因就在于游戏服务
提供商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用户协议等其他共识机制，使得当事人双方对实现该法律效果达成了合意。

三、结语

NFT NFT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有关NFT的研究文献、司法实践及相关市场实例仍不够充分，NFT市场的
风险及前景仍不明朗。相关主体对此应当保持谨慎态度。对用户方而言，买卖双方应当协商确认NFT交



易的性质，并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后再选择交易。对平台方而言，目前为妥当的做法仍是平台以共
识条款的形式明确规定该平台所进行NFT交易的性质，以避免当事人发生法律纠纷。如阿里拍卖虽然并
未通过NFT从事版权交易，但仍然在交易信息相关界面反复强调所进行的NFT交易性质非版权交易。虽
然讨论NFT的声音多数仍停留在在艺术品、收藏品、游戏、元宇宙等主流领域，但“NFT+版权”仍然是
区、块、链平台中值得期待的应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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